
國立空中大學教學策劃小組遴聘要點 

99.5.28本校 98 年度下學期第 2次教評會通過 

101.6.15 100年度下學期第 2次教評會修正第 5 點 

102.1.8 101 年度上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修正第 3點 

107.3.30 106學年度下學期第 1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8.4.19 107學年度下學期第 2次校教評會通過新增附表 

109.10.27 109學年度上學期第 1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配合多元媒體教學及課程策劃之需要，得聘請學科專家、課程專家及媒體傳播專業

人員，負責課程設計、教材編寫、媒體製作與教學。 

二、教學策劃人員係指以下人員： 

(一)學科委員（得兼召集人）。 

(二)全遠距及微學分課程主持人。 

(三)教學設計委員。 

(四)媒體委員。 

三、學科委員兼召集人：由副教授以上等級教師擔任為原則，負責教學策劃之召集與任務完

成。但必要時得由助理教授等級教師擔任。 

四、學科委員由具下列資格之一者擔任： 

(一)主修該學科或相關科系，獲有博士學位或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助理教授以上證書。 

(二)獲有碩士學位以上，從事該學科或相關科系之教學、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五年

以上。 

五、教學設計委員資格：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 

六、媒體委員由具下列資格之一者擔任： 

(一)獲有教育與教學、教育科技、數位學習、數位內容設計、媒體應用相關之碩士以上學

位，或曾於大專院校教授媒體設計、媒體應用、數位內容設計課程。 

(二)大學畢業並具有上述專業內容之一，且具有四年以上之實務工作經驗者。 

(三)本校專任教師，任教滿一學期以上且參加校內外相關講習訓練，獲有證書者。 

(四)曾在本校專任任教，擔任相關工作，且具有一年以上之實務工作經驗者。 

七、全遠距及微學分課程主持人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 

八、教學策劃及課程人員之兼任待遇，依行政院核定標準支給。 

九、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國立空中大學          學系 

   學年度   學期           （    ，  學分）教學策劃小組人員推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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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            學系 

 

    學年度    學期                   (  學分）教學策劃小組人員推薦名單 

           

職    稱 身分證字號 教師證書字號 現          職 

姓    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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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

月日 
擬聘等級 著          作 

學          歷 曾  任  課  程 

課程主持人  字第  號  

 

   
 

 
 

共同主持人  字第  號  

 

   
 

 
 

共同主持人  字第  號  

 

 

   
 

 
 

媒體委員  字第  號  

 

    

 
 

 

□全遠距

□微學分 

附表 


